
土地管理基础精讲班第8讲课件讲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2/2021_2022__E5_9C_9F_

E5_9C_B0_E7_AE_A1_E7_c67_292131.htm 土地管理基础精讲

班第8讲课件讲义（3）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的内容及特点1)土

地他项权利登记的内容：①土地他项权利人、义务人；②土

地位置及其面积；土地用途和等级；土地使用权性质；③土

地他项权利种类及范围；土地他项权利设定日期，权利顺序

等。(2)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的特点：①土地他项权利设定登记

不涉及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的变更，因此，其设定登记和变

更登记不需要报人民政府批准，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

，即可直接进行注册登记。②土地他项权利的登记在宗地原

《土地登记卡》上进行。（4）土地权利登记的内容及特点1)

土地登记的内容①土地权利主体。即权利的归属，指国有土

地使用者、集体土地所有者、集体土地使用者和土地他项权

利者。集体土地所有者只能是农民集体。如集体经济组绘织

或村民委员会；个人合伙联营组织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。②

土地权利客体。包括权属界址及其面积；土地用途和等级；

地上附着物的登记。③土地权属来源及其性质。土地权属来

源是指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最初取得土地的方式，土地权属

来源合法，是进行土地登记，确认土地权属的必要条件。2)

土地登记的特点①统一性②唯一性③完整性和连续性④强制

性⑤可信性（5)土地登记代理的概念及有关要求土地登记代

理是指土地登记代理机构在受托权限内，为委托人提供土地

登记咨询、代理等业务服务，并由委托人直接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的经营活动。土地登记代理是土地市场中介服务的一



种，属于委托代理的范畴。进行土地登记代理，须遵循以下

要求和原则：1)合法原则2)平等自愿原则3)公平公正原则4)等

价有偿原则5)诚实信用原则6)保密原则3、土地登记信息公开

查询(1)土地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的范围1)土地登记结果的查询

范围土地登记结果包括土地登记卡和宗地图。任何单位和个

人都可以依照《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》的规定查询

。2)原始登记资料的查询范围原始登记资料包括土地权属来

源文件、土地登记申请书、地籍调查表和地籍图。原始登记

资料的查询范围如下：①土地权利人、取得土地权利人同意

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查询其土地权利范围内的原始登记资料；

②土地登记代理机构有权查询与其代理业务直接相关的原始

登记资料；③国家安全机关、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审判机

关和纪检监察部门有权查询与调查、处理案件有关的原始登

记资料。3)特许登记资料查询的限制指涉及国家安全、军事

设施等保密单位的土地登记资料及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保密

的土地登记资料。这类土地登记资料的查询受到严格限制，

不在公开查询的范围内。(2土地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的程序1)

申请2)审查重点审查：①申请查询的土地在不在本登记区内

；②查询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文件是否齐全并合法有效；③申

请查询内容是否超出了规定查询的范围；④审查查询内容是

否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3)查询和鉴证当查询申请

人要证明查询结果的来源，表明查询结果的权威性，以将此

作为证明某一事实的证据以向有关方面提供，这就要求土地

登记机关在查询结果上盖印鉴章，这种查询通常叫做鉴证

。4)查询收费（3）土地登记公开查询的方式手工查询、计算

机查询或手工查询和计算机查询并行的方式。例题：土地登



记的特点包括()等。A．唯一性B．完整性和连续性C．统一

性D．强制性答案：ABCD4、土地权利制度建设(1)我国土地

权利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1)要实现土地权利设置的公平与效

率；2)要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(2)现阶段我国的土地权利

制度体系我国现行的土地权利体系是由土地所有权体系和土

地利用权体系组成。土地所有权包括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

土地所有权两种。土地利用权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，

它不过是所有权以外的土地权利的总称。我国目前的土地利

用权的种类主要有：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租赁权、土地抵押权

、地役权、空间权、耕作权等土地他项权利。土地使用权是

我国整个土地利用权体系的核心。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由两

方面构成，即国有土地使用权体系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体系。5

、权属争议调处（1）土地权属争议的种类1)国家所有者与集

体所有者之间的权属争议；2)集体所有者之间的权属争议

；3)国有使用者之间的权属争议；4)集体使用者之间的权属

争议；5)国家所有者与集体使用者之间的权属争议。（2）土

地权属争议调处的受理范围和管辖1)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

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

位之间、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，由争议土地所在

地的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。2)设区的市、自

治州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①跨县

级行政区域的；②同级人民政府、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

门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。3)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

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①跨设区的市、自

治州行政区域的；②争议一方为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其直属单

位，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；③争议一方为军队，且涉及土



地面积较大的；④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；⑤同级人

民政府、国土资源部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。4)国土资源

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：①国务院交办的；②在全国范围

内有重大影响的。（3）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的程序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